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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绍 兴 市 越 城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1）浙 0602 破申 42 号

申请人：秦炳超，男，1995 年 8 月 5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重庆市忠县花桥镇龙坪村一组 11 号，公民身份号码

500233199508057292。

被申请人：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浙江

省绍兴市越城区城东南路 29 号 2 幢试配车间 4 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吴玉兰。

申请人秦炳超申请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破产清

算一案，本院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收到破产申请书。破产申

请书表明，申请人依据浙绍越城劳人仲案（2020）698 号仲

裁调解书申请对被申请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强制

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1）浙 0602 执 1547 号，现执行程序

已终结。被申请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无法履行到期

债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经法院执行亦不能执行到位，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

形，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故申请破产清算。

本院向被申请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送达了债

务人异议通知书，被申请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未在

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。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浙江大公律

师事务所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。

本院查明，被申请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成立于



2

2018 年 1 月，注册地绍兴市越城区城东南路 29 号 2 幢试配

车间 4 楼，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

第一款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该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，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

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

算的申请。依据上述法律规定，在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时，

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

提供的材料，被申请人就其所负债务长期未予清偿，具有明

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可能，故申请人以其资不抵债，不能清偿

到期债务为由申请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二

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受理申请人秦炳超对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；

二、指定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为绍兴沁逸纺织服装有限

公司管理人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员 韩 咪 竹

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宋 海 芳


